附件6

符合激励条件的地区名单

（一）《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对2022年落实有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予以督查激励的通报》（苏政办发〔2023〕20号）：
“对推动“双创”政策落地、扶持“双创”支撑平台、构建“双创”发展生态、打造“双创”升级版等方面成效明显的地区，优先支持培育建设产业创新中心、双创示范基地、小微企业“双创”示范基地、专业化众创空间、创业示范基地等国家和省级双创平台。对绩效突出的已认定省级双创平台区域内符合条件的创新创业项目，优先推介与各类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基金、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等对接。”
激励地区：常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对大力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特色优势明显、技术创新能力较强地区，在认定省级工程研究中心中予以名额倾斜，对产业集群内重大产业化项目、重大创新平台申报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等专项资金中予以名额倾斜，同时通过政银合作、产业基金等多种方式进行协同支持。”
激励地区：常州市金坛区
（二）《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支持中国以色列常州创新园发展的若干意见》（苏政办发〔2019〕83号）：
“鼓励和支持中以园内符合条件的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生产性服务业领军企业、省双创人才（团队）、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专项资金等项目。”
激励地区：中国以色列常州创新园
（四）《关于推进常州科教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常发〔2019〕20号）：
“对国家、省、市设立各种专项资金或政策性资金，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科教城项目”
激励地区：常州科教城

以上地方，各增报1个项目名额。

